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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粮生化    证券代码：000930     公告编号：2014-054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 年 12 月 12 日，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粮控股”）召开

独立非执行董事会议讨论是否行使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粮集团”）

购买其所持有的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粮生化”

或“本公司”）相应股权的选择权事宜，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告： 

一、关联关系概况 

中粮控股是中粮集团的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 606，中

粮集团间接持有中粮控股 58%的股份。 

中粮生化是中粮集团附属公司大耀香港有限公司控股的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 000930，中粮集团间接持有中粮生化 20.74%

的股份。 

中粮控股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中粮控股与本公司同受中粮集团控制。 

二、《不竞争契约》主要内容 

1、签约方：中粮集团、中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下称“中粮香港”）

和中粮控股。 

2、契约主要内容： 

2007年2月16日中粮集团、中粮香港与中粮控股签订了《不竞争契约》，

主要内容为承诺除包括其在中粮生化持有的权益在内的五项保留性权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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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事与中粮控股有竞争性的业务或与该等业务持有权益。对于包括中粮

生化在内的五项保留性权益，中粮控股享有从中粮集团购买其持有中粮生

化相应股权的选择权。中粮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审阅中粮控股是否行使相

应购股选择权的会议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如独立非执行董事做出中粮控

股不行使该购股选择权的最终决定，中粮集团应在六个月内将其持有的中

粮生化相应股权转卖给非关联的第三方。关于中粮生化的选择权已于 2007

年 4 月 3 日起生效。 

三、中粮控股关于行使购股选择权的进展情况 

中粮控股于2012年3月16日召开独立非执行董事会议，考虑到燃料乙醇

业务受中国政府补贴并严格规管，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化，例如逐步取消增

值税退税和消费税的逐渐恢复，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乙醇产业政策的

潜在变化，均可能使中粮生化未来业务发展产生不确定性。基于上述原因，

中粮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决定自2012年4月3日起再将中粮生化选择权延期

三年。中粮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将继续至少每年审议中粮生化选择权事项。 

2013 年 3 月 28 日，中粮控股召开独立非执行董事会议，基于 2012 年

宏观经济和行业环境充满挑战，中粮生化经营业绩出现明显下滑，中粮控

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决定暂不行使中粮生化选择权。不竞争契约仍然有效并

且有关中粮生化选择权的所有条款保留不变；中粮控股并未作出是否将在

未来行使中粮生化选择权的最终决定。 

2014年12月12日，中粮控股召开独立非执行董事会议，考虑到根据《中

共蚌埠市委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重点生物化工企业退市进园的实施意见》

的要求，蚌埠市计划在三至五年时间内将蚌埠市区内重点生物化工企业搬

迁至工业园，中粮生化被列为首批四家搬迁企业之一，将搬迁至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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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粮生物技术产业园。目前中粮生化正在与蚌埠市政府协商搬迁方案，

但尚未签署任何具体协议。由于退市进园项目可能持续三年以上，期间中

粮生化的业务可能需要重新筛选，中粮生化的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到一定影

响，因此可能会给中粮生化未来产品品类的选择及经营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原因，中粮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决定自2015年4月3日起再将中粮

生化选择权延期三年。中粮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将继续至少每年审议中粮

生化选择权事项。 

四、《不竞争契约》对本公司的影响 

如果中粮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在《不竞争契约》有效期内决定行使该

购买期权，中粮控股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最终控制人仍为中

粮集团。 

五、其他情况说明 

除此之外，中粮集团及中粮控股对于整合中粮生化均无其他考虑或安

排，本公司将积极关注此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2 月 12 日 

 




